
同政复决字〔2023〕第 1号

同心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

申请人：周某涛

被申请人：同心县公安局

法定代表人：纪伟 政府副县长、公安局局长

地址：宁夏同心县新区庆王街

申请人周某涛对被申请人同心县公安局于 2023年 1月 11日

作出的同公（兴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10036号《同心县公安局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不服，于 2023年 2月 17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该行政复议申请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复议法》第六条第一项之规定，于 2022年 2月 21日依法予以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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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复议请求：1、请求同心县人民政府依法撤销同心县

公安局作出的同公（兴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10036号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；2、请求同心县人民政府责令同心县公安局追究虎某柱、

马某兰、马某花违法责任，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

申请人称：

被申请人作出的同公（兴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10036号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与事实不服，与法律相悖，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

合法权益，请求同心县人民政府依法予以撤销。其理由如下：

（一）被申请人违背客观事实

申请人周某涛与虎某柱系邻居，2022年 12月 30日 11时许

虎某柱在家中聚会时，家中小孩玩耍影响到家住虎某柱楼下的申

请人，申请人到虎某柱家门口告知虎某柱，并要求虎某柱劝解家

中小孩减少噪音。虎某柱听后，非但不理解申请人，反而肆意辱

骂申请人。随后，虎某柱先在申请人胸腔处打了一拳，申请人才

与虎某柱厮打在一起。同时，虎某柱的妻子马某兰见状便掌掴申

请人，并击打申请人头部，申请人将马某兰推搡开之后，马某兰

自己不小心碰到玻璃上致使其手背划伤。随后，经邻居劝解，将

双方拉开后并报警。直至 2023年 1月 11日，派出所民警将申请

人传唤至派出所并向申请人询问事情经过，制作询问笔录。随后，

将已经书写并盖章的同公（兴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10036号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送达给申请人。由此可见，申请人有理由相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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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在未调查核实该案件的情况下，根据主观臆断，随意结

案，并在询问前已经制作完成了行政处罚决定书，以达到其“案

结事了”的目的，严重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其理由如下:

第一，本案的发生是虎某柱存在重大过错。虎某柱明知其家中人

多事杂，在邻居告知后，非但不自我反省，劝解家人，反而辱骂

申请人，并先动手殴打申请人。因此，本案的发生虎某柱存在重

大过错。第二，虎某柱的妻子马某兰亦存在过错。马某兰在申请

人与虎某柱撕扯期间，非但不劝解双方，反而帮助虎某柱共同殴

打申请人，造成场面更加混乱。同时，马某兰系自己划伤手背，

并不是申请人所造成的，申请人不应承担该责任。第三，虎某柱

的母亲马某花受伤与申请人无关。首先，申请人并未踢伤马某花，

而且，马某花更没有从楼梯上跌落的情况。若存在此种情形，虎

某柱等人必然会要求申请人给个说法，并有当天入院治疗的情况。

其次，事发当日，虎某柱、马某兰、马某花便纠集其亲戚等多人

聚集在申请人门前辱骂申请人，马某某意气风发，并没有病症的

现象（申请人有视频为证）。

综上所述，本次事情完全由虎某柱等人引发，并不是申请人

的意愿，而且，申请人在主观上没有故意殴打他人的意愿，客观

上亦采取正当防卫等措施。反观虎某柱等多人殴打申请人，并在

事发后又纠集亲朋在申请人门前叫嚣并辱骂申请人，其行为应当

严重扰乱了社会公共治安，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但是，被申请

人却罔顾事实，反而对申请人予以行政处罚，对虎某柱等人却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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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于衷，严重助涨了虎某柱等人的嚣张气焰。因此，申请人请求

同心县人民政府依法撤销同心县公安局作出的同公(兴)行罚决

字〔2023〕10036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并追究虎某柱、马某

兰、马某花等人的违法行为。

（二）被申请人适用法律错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：“殴打他

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

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

者五百元以下罚款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

拘留，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：(一)结伙殴打、伤害他

人的；(二)殴打、伤害残疾人、孕妇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

十周岁以上的人的；(三)多次殴打、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、伤

害多人的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并没有暴力殴打马某某，也不存在

殴打多人的行为，与前述法律规定完全不符。但是，被申请人在

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，仍然作出与事实相悖的错误处罚，并适用

法律错误，有悖于司法公正，且严重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

综上所述，申请人认为，被申请人认定事实错误，适用法律

错误，致使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错误，与法律相悖。严重侵害了

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请求依法予以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同公（兴）

行罚决字〔2023〕10036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!同时，虎某柱、

马某兰、马某花亦是本次违法行为的实施者，而且，虎某柱、马

某兰、马某花纠集他人聚集在申请人家门前辱骂申请人，严重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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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了社会公共治安，请求同心县人民政府责令同心县公安局对违

法行为人虎某柱、马某兰、马某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并从重处

罚。

申请人提供的证据：

同心县公安局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[同公（兴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

10036号]。

被申请人称：

（一）认定申请人殴打他人的事实根据

申请人周某涛殴打他人一案由当事人虎某柱于 2022年 12月

30日报至我单位兴隆乡派出所受理。经依法查明：2022年 12月

30日 11时许，家住同心县豫海镇皓月新都小区 25-2-1101 室的

虎某柱在家中聚会，家中有小孩子玩耍，影响了楼下 25-2-1001

室业主周某涛休息，周某涛便到虎某柱家门口的楼道里与虎某柱

理论。在双方理论的过程中周某涛与虎某柱发生了争吵，后周某

涛将虎某柱的头夹在胳膊怀里用拳头在虎某柱的头上打了几拳，

虎某柱的妻子马某兰出来拉架，拉了几下没有将周某涛拉开，一

时着急就在周某涛的后背上打了一拳，后周某涛就在马某兰的头

上扇了一巴掌，将马某兰打的向后退，在退的过程中马某兰的左

手碰到了楼道的消防栓玻璃上将玻璃打碎，碎玻璃将马某兰的左

手手背划伤。虎某柱的母亲马某花也出来拉架，被周某涛在后腰

部踢了一脚，马某花在楼梯上向下滚了两、三个台阶。

伤情鉴定情况：经同心县物证鉴定室鉴定，虎某柱、马某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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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体损伤程度达不到轻微伤，马某兰的人体损伤程度为轻微伤。

行政处罚情况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

四十三条第二款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同心县公安局

决定给予违法行为人周某涛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一千元的

行政处罚。以上事实有周某涛的陈述和申辩，被害人的陈述、证

人证言、伤情鉴定文书等证据予以证实。

行政拘留执行情况：因疫情原因对周某涛暂缓收押。

罚款缴纳情况：已足额缴纳罚款。

（二）关于申请人提出“虎某柱明知其家中人多事杂，在邻

居告知后，非但不自我反省，劝解家人，反而辱骂申请人，并先

动手殴打邻居”的问题。

根据虎某柱笔录陈述，周某涛认为虎某柱在家中过事的时候

噪音扰民，于是到虎某柱家理论，在理论的过程中周某涛与虎某

柱发生了争吵，后周某涛在虎某柱的嘴部打了一拳，虎某柱就将

头伸到周某涛怀中让周某涛继续打，在虎某柱家门口的楼道里周

某涛将虎某柱的头夹在胳膊怀里用拳头在虎某柱的头上打了几

拳。

根据证人杨某笔录陈述，周某涛与虎某柱在争吵，虎某柱将

头往周某涛的怀中伸，并让周某涛打他，周某涛就用拳头殴打虎

某柱的头部，杨某要出去拉架，这时双方到楼道内，周某涛又将

虎某柱的头夹在胳膊怀里用拳头殴打虎某柱的头部。故不存在虎

某柱辱骂周某涛，并先动手殴打周某涛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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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关于申请人提出“ 马某兰在申请人与虎某柱撕扯期

间，非但不劝解双方，反而帮助虎某柱共同殴打申请人，造成场

面更加混乱。同时，马某兰系自己划伤手背，并不是申请人所造

成。申请人不应承担该责任”的问题

根据受害人虎某柱、马某兰、马某花及证人杨某的陈述证实：

在周某涛殴打虎某柱的过程中，马某兰出来拉架，拉了几下没有

将周某涛拉开，马某兰一时着急就在周某涛的后背上打了一拳，

后周某涛在马某兰的头上扇了一巴掌，将马某兰打的向后退，在

退的过程中马某兰的左手碰到楼道的消防栓玻璃上将玻璃打碎，

碎玻璃将马某兰左手手背划伤。

综上，周某涛在殴打虎某柱的过程中，马某兰上前拉架，周

某涛就在马某兰的头上扇了一巴掌，导致马某兰的手被划伤，马

某兰手部的伤情与周某涛的行为有直接关联，周某涛应当承担相

应的法律责任。

（四）关于申请人提出“申请人并未踢伤马某花，并且马某

花更没有从楼梯上跌落的情况”的问题

根据马某花、虎某柱、马某兰、杨某的陈述证实：周某涛在

殴打虎某柱的过程中，马某花上前拉架，被周某涛在后腰处踢了

一脚，导致马某花在楼梯上向下滚落了两、三个台阶。马某某的

伤情鉴定文书证实，马某某身上多处软组织损伤，因此存在申请

人用脚踢马某花，导致马某花从楼梯上滚落的事实。

（五）关于申请人提出“被申请人适用法律错误”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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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：

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

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下

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五百

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：

（一）结伙殴打、故意伤害他人的；

（二） 殴打、伤害残疾人、孕妇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

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；

（三）多次殴打、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、伤害多人的。

申请人周某涛的行为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系殴打六十

周岁以上的人（马某花案发时 75 周岁），并且系一次殴打、伤

害多人的（分别是虎某柱、马某兰、马某花），我局对申请人处

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行政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

的处罚结果适当，适用法律依据正确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认为：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所陈

述的与案件事实严重不符，纯属狡辩，其目的是想逃避法律制裁。

被申请人认为：本案中有申请人周某涛的陈述和申辩、被害人笔

录、证人证言、伤情鉴定文书等证据予以证实，申请人周某涛殴

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办案程序合法，适

用法律正确。因此，请求同心县人民政府对申请人周某涛的无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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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求，予以驳回，依法维持同公（兴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10036 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：

1、《受案回执》一份；

2、《同心县公安局传唤证》[同公（兴）行传字〔2023〕10007

号]；

3、《询问笔录》；

4、《同心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告知笔录》；

5、《同心县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》[同公（兴）行鉴通字

〔2023〕10030号、10032号]；

6、《同心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》

[同公（物）伤鉴（活）字〔2023〕008号]（三份）；

7、《送达回证（鉴定文书）》[同公（兴）送字第〔2023〕10086

号]（三份）；

8、《同心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》[同公（兴）行拘

通字〔2023〕10002号]；

9、《同心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[同公（兴）行罚决字

〔2023〕10036号]；

10、《送达回证（行政处罚决定书）》[同公（兴）送字第〔2023〕

10098号]；

11、《同心县公安局吸毒现场检测报告书》[同公（兴）现检

字〔2023〕10097号]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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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、户籍信息（一份）；

13、《前科记录信息查询表》（一份）；

14、《同心县公安局保障嫌疑人饮食、休息情况登记表》.

15、《行政案件阳光办案告知卡》四份；

16、光盘两张。

经审理查明：

2022 年 12 月 30 日上午，家住同心县豫海镇新区皓月新都

小区 25-2-1101室的虎某柱在家中聚会，家中人多产生噪音，影

响了楼下 25-2-1001室的申请人休息，双方产生争执，争执的过

程中申请人与虎某柱、马某兰、马某花发生撕打。经同心县物证

鉴定室鉴定，虎某柱、马某花的人体损伤程度为达不到轻微伤，

马某兰的人体损伤程度为轻微伤。同心县公安局作出同公（兴）

行罚决字〔2023〕100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（以下简称行政处罚

决定书），认定申请人周某涛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。同心县

公安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冶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二

款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决定给予周某涛行政拘留十

五日并处罚款一千元的行政处罚。

本机关认为：

（一）被申请人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、主体适格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条、第七条之

规定，与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十条之规定，被

申请人作为案件发生地公安机关，对该治安案件具有管辖权，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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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适格。

（二）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

被申请人接到报警后，及时进行了受案登记，依法进行了调

查，查清申请人违法事实之后、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依法告

知申请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并告知申请人

依法享有的权利。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后，被申请人履行了送

达程序并通知了被处罚人家属，程序合法。

（三）被申请人作出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

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内容适当

被申请人依据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、报案人笔录、证人证言、

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了申请人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的

事实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二

款第（三）项之规定对申请人给予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一千元的

行政处罚并无不当，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

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内容适当。

本机关认为：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

适用法律依据正确，内容适当，程序合法。

本机关决定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

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同公（兴）行

罚决字〔2023〕10036号《同心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

定书》之日起 15日内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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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五条之规定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附件：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

同心县人民政府

2023年 4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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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

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：

（一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、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

非法财物、责令停产停业、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、暂扣或者吊销

执照、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；

……

第二十八条 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

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，提出意见，经行政复议机

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，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

议决定：

（一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

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决定维持；

……

二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

第四十五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，可

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

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，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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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第四十三条 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五

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

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五百

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：

（一）结伙殴打、伤害他人的；

（二）殴打、伤害残疾人、孕妇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

十周岁以上的人的；

（三）多次殴打、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、伤害多人的。

第九十六条 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，应当制作

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。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:

（一）被处罚人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身份证件的名称和号

码、住址；

（二）违法事实和证据；

（三）处罚的种类和依据；

（四）处罚的执行方式和期限；

（五）对处罚决定不服，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途

径和期限；

（六）作出处罚决定的公安机关的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。

决定书应当由作出处罚决定的公安机关加盖印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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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

第十条 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。由违法行

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，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

公安机关管辖，但是涉及卖淫、嫖娼、赌博、毒品的案件除外。

……


